
四川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决定

川水许可决〔２０２１〕１６２ 号　 　

都江堰外江灌区 ２０２０ 年暴雨洪灾修复工程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四川省都江堰外江管理处:

我厅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受理你单位提交的«都江堰外江灌

区 ２０２０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申请»

(外江〔２０２１〕４９ 号ꎬ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受理编号:５１００００－

２０２１０７２３－００４０３４)ꎮ 经审查ꎬ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ꎬ根据«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»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«水行政许可实施办

法»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和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»第二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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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款ꎬ决定准予行政许可ꎮ
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(一)同意都江堰外江灌区 ２０２０ 年暴雨洪灾水毁修复工程建

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３􀆰 ８９ 公顷ꎮ

(二)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ꎮ

(三)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:水土流失治理度 ９７％ ꎬ土壤

流失控制比 １􀆰 ０ꎬ渣土防护率 ９３％ ꎬ表土保护率 ９２％ ꎬ林草植被恢

复率 ９７％ ꎬ林草覆盖率 １４％ ꎮ

(四)同意本项目土石方处置方式ꎮ

(五)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ꎮ

(六)同意方案报告书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计列标准、方式

和金额ꎬ本项目征占用地面积 ３􀆰 ８９ 公顷ꎬ计征标准 １􀆰 ３ 元 / 平方

米ꎬ共计 ５􀆰 ０５７ 万元ꎮ

二、工程建设中ꎬ建设单位应全面落实«水土保持法»的各项

要求ꎬ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:

(一)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措施变更报告ꎬ做好水土保

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等后续设计ꎬ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ꎬ

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ꎮ

(二)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落实水土保持各项措施ꎮ 各类施工

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ꎬ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植

被ꎬ做好表土和弃渣的综合利用ꎮ 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

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ꎬ做好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ꎬ严格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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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ꎮ

(三)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ꎬ并向我厅、省水土保持生

态环境监测总站以及项目所涉及的市、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水

土保持监测季报和年报ꎮ

(四)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ꎬ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进

度ꎮ

三、本工程投产使用前ꎬ建设单位应根据«水土保持法»第二

十七条的规定ꎬ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措施变更报告ꎬ及时开

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ꎬ向社会公开并向我厅报备ꎮ 否则ꎬ

将按照«水土保持法»第五十四条相关规定ꎬ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ꎬ直至验收合格ꎬ并处以五
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ꎮ

四、本行政许可决定仅用于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ꎬ项目建

设涉及应由安全、生态环境、林业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批或核准的

内容ꎬ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部门的工作要求分别完善相关手续ꎮ

附件:外江水毁修复工程专家组技术评审意见及专家组名单

四川省水利厅

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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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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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依申请公开

　 抄送:水利部水土保持司ꎬ长江委水土保持局ꎬ成都市水务局ꎬ崇州市水
务局ꎬ新津区水务局ꎬ大邑县水务局ꎬ四川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
理中心ꎮ

　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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